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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工作概况

1、任务来源

2023年5月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下达了《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规范》地方标准编制任务（项目编号：SDBXM199-2023）。项目编制工作由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，陕西省标准化研究院、陕西省知识产权保护协会参与。

2、目的和意义
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，要“转变政府职能，深化简政放权，创新监管方式，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，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”。党的十九届三中、四中全会，都把创新监管方式，强化事中事后监管作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。
《国务院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意见》（国发〔2019〕5号）“（二）实行抽查事项清单管理。”中明确要求“市场监管总局要会同有关部门制定联合抽查事项清单、标准和实施办法。”

目前全省有38个省级部门，523个市级部门，3054个县(区)级部门参与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，涉及多个行业领域和监管执法条线，各相关部门在监管对象、监管方式、监管手段、监管要求上各不相同，在检查程序、检查方法等方面存在差异，标准化的重要原则之一为统一，通过制定标准、实施标准、评价与改进，规范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的每个环节， 统一标准。

自2015年，特别是近年来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广泛开展，积累了很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先进经验，尤其在结果运用和绩效考核方面每个省各有特点，亟待总结凝练成标准。

综上，制定陕西省地方标准《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规范》，是国家政策要求和我省新时期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现实需要。通过运用标准化手段，指导全省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，将进一步提升该项工作制度化、规范化、程序化水平，进而推动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，减轻企业负担、优化营商环境。
5、主要工作过程

（1）成立标准研制小组

标准编制任务下达后，陕西省标准化研究院主要领导主持召开专题会议，成立标准编制小组，开展标准的编制工作。同时，对标准任务进行了分析研究，明确了任务要求，安排了工作进度，对标准的内容和整体框架进行了探讨。
（2）确定标准编制重点

标准编制小组研究确定标准重点，主要包括：总体要求、工作职责、工作基础、抽查流程、结果运用、绩效考核和问责原则。
（3）资料收集、数据整理

标准编制小组收集和整理我国现有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的相关法律、法规、管理办法、标准及文献等，收集国家、省市关于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工作的文件资料。确定以相关法律法规为准则，提取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工作相关文件要求，按照GB/T 1.1-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规定起草标准文本，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。
二、标准制定依据和原则

1、制定依据

本标准的制定依据《国务院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19〕5号）、《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实施办法的通知》（陕政发〔2019〕11号）等文件，并提取了部分条款作为标准内容。

2、制定原则

（1）规范性原则

严格按照GB/T 1.1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:标准的结构和编写》的要求和规定编写本标准的内容，保证标准形式和内容的规范性。

（2）适用性原则

标准起草过程中充分调研了省市县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现状，考虑了我省各地基础不一，人员变动频繁等情况，制定适合我省实际情况的标准。

（3）符合性原则

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，作为国家、行业标准的必要补充或严于国家标准。

（4）前瞻性原则

在充分考虑当前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现状的基础上，条款规定的技术要求尽可能与我国现有的技术水平相一致，避免起点过低。

三、标准主要内容

本标准拟从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的总体要求、工作职责、工作基础、联合抽查流程、工作保障、结果运用和绩效考核等方面提出要求。

本标准适用于县级以上具有行政监督检查职责的部门及法律、法规授权的具有行政监督检查职权的组织对市场主体开展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的监管工作。

总体要求：开展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的基本性的、原则性的要求。

工作职责：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、各有关部门应履行的职责要求。

工作基础：包括工作平台、随机抽查事项清单、随机抽查事项类别、检查对象名录库、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、工作细则和指引。

联合抽查流程：包括联合抽查工作计划、随机抽取检查对象、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、随机抽取方法和检查方式、结果归档、结果公示、监管衔接、结果互认。　 

结果运用：包括互联共享、将随机抽查结果纳入检查对象的信用记录、实施联合惩戒等要求。
绩效考核：对 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部署、本年度随机抽查计划落实、抽查事项清单的调整公示、省抽查监管工作平台的使用、部门联合或部门内部联合抽查工作等情况进行年度考核督导考核等。

问责原则：各地各有关部门应坚持“尽职照单免责、失职照单问责”原则，对出现问题的市场主体以及对未履行、不当履行或违法履行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职责的情况处理要求。
四、采用国际标准的情况

本标准没有采用同类国际标准。

五、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

    本标准与我国现行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协调一致，配套使用，相互支撑。

六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

无重大分歧意见。
七、标准作为强制性或推荐性标准的意见

建议审批发布为推荐性地方标准。
八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
进一步提升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工作制度化、规范化、程序化水平，进而推动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，减轻企业负担、优化营商环境，建议全省市场监督部门等监督主体、实施主体，积极推广应用本标准。
九、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

无。

十一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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